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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等法

律法规规定，现就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591 号）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经营属于危险化学品的成品油的加油站企业带有储存

设施的，应当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二、直辖市所属区、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视同为《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条中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 

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中的“所在地”，依据该

条款之“（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

件”中的企业住所地址确定。 

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中的“其他从业人员培训

合格的证明材料”，应当执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3 号）和《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4 号）的有关规定。 

五、《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四）经营方式发生变化的”

中的“经营方式”，包括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

品、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等三种形式。 

六、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顺延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的起始日是指原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的次日。 

七、储存危险化学品的数量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

业，应当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具有许可权限

的安全监管部门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八、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不再编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文书，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

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自行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2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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